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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相关
工作正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
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
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公司延期换届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后续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号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2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三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镇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454名，代表股份 1,485,717,0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76.0116%。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
名，代表股份1,471,466,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2825%；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51
名，代表股份14,250,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729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85,277,2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04%；反对 352,

3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87,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9,682,8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1225%；反对 352,306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29%；弃权87,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74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5,504,3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126%；反对 10,

151,1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832%；弃权61,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909,9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6245%；反对 10,151,115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525%；弃权61,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29%。

表决结果：通过
2.02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5,496,0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120%；反对 10,

158,0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837%；弃权63,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901,6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6079%；反对 10,158,015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663%；弃权63,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57%。

表决结果：通过
2.03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5,489,6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116%；反对 10,

153,8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834%；弃权73,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895,2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5952%；反对 10,153,815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579%；弃权73,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69%。

表决结果：通过
2.04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5,493,6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119%；反对 10,

164,9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842%；弃权58,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899,2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6032%；反对 10,164,915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801%；弃权58,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8%。

表决结果：通过
2.05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活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75,497,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121%；反对 10,

161,5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839%；弃权5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903,1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9.6109%；反对 10,161,515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733%；弃权5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58%。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85,160,5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25%；反对 501,

0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55,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9,566,1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897%；反对 501,006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6%；弃权55,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08%。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1、议案2.01和议案2.02审议事项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关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编号：GPBA3218006
致：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德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指派弓建峰、鲁悦欣律师出席了海德股份于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
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
下简称“《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召开的相关事宜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海德股份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

格的合法性，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
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涉及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与验证，并就有关事项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公司应向本所律师保证：公司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副本及复印件均真实、完整，公司已向本所
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与其它需要公告的材料一起向公众披
露，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和现场见证，现就本次会议涉
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年12月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决定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公司本次股东会。
2025年12月4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会通知》”）。

《股东会通知》中载有本次股东会的届次、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与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
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网络投票流程、会议联系方式等。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14：50召开，在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

大厦三层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海德股份副董事长李镇光先生主持，并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3.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
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是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下午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或其以书面形式委
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
他人员。

本所律师对公司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
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
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71,466,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75.28%。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45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250,2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0.7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454人，代表股份 1,485,717,0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01%。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45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122,
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2.56%。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
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1.00《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0《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2.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2.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活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3.00《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同，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对会议通知中未列

明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对

每项议案统计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表决结
果如下：

1.00《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277,2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0%；反对352,3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4%；弃权87,5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682,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122%；反对352,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03%；弃权87,52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5%。

2.00《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5,504,3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13%；反对10,151,

1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3%；弃权61,6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909,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625%；反对 10,151,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253%；弃权 61,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3%。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5,496,0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12%；反对10,158,

0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4%；弃权63,0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901,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608%；反对 10,158,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266%；弃权 63,0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5,489,6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12%；反对10,153,

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3%；弃权73,6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95,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595%；反对 10,153,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258%；弃权 73,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7%。

2.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5,493,6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12%；反对10,164,

9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4%；弃权58,5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99,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603%；反对 10,164,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280%；弃权 58,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7%。

2.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活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5,497,5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12%；反对10,161,

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4%；弃权58,0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903,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9.611%；反对 10,161,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0.273%；弃权 58,0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6%。

3.00《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160,5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3%；反对501,0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4%；弃权55,5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566,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90%；反对501,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弃权55,52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出具，一式三份。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负责人：张蕾
经办律师：

弓建峰
鲁悦欣

证券代码：688121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股份”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锦红于2025
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

案字0032025031号、证监立案字003202503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事项，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

锦红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将积极配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21 证券简称：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股份”或“公司”)于2025 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张锦红、吴玉同、张笑毓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

（2025）268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相关内容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张锦红、吴玉同、张笑毓: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
2021年至2024年期间，公司在 IP0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规支付部分募集资金，经由公司控股

股东、董事长张锦红有效控制的供应商或资金通道方银行账户流入体外资金池进行资金调配，部分

资金在当日或次日回流至公司非募集户，其余流向了张锦红间接控制的企业。公司未如实披露募集

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亦未如实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卓然

股份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卓然股份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张锦红时任公司董事长，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张锦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吴玉同时任公司财务总监，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

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吴玉同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张笑毓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

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张笑毓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指出的问题，将严格

按照上海证监局的要求，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并将在规定期限内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引以为戒、充分吸取教训，并加强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切实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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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5-13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标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潍坊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投标的议案》《关于参与潍邹高

速昌乐联络线工程投标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下简称“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参与潍坊
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投标的关联交易公告》及《关于参与潍邹高速昌乐联络线工程投标的关联交易公告》。近日，招标人山东高速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基建公司”）公示了评标结果。现将
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评标结果公示的主要内容
1.招标项目：招标编号为SG202511821的潍坊至邹城高速公路潍坊至沂源段工程K0+000-K50+040段（以下简称“潍坊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施工项目、招标编号为SG202511820的潍坊至邹城高速公

路昌乐联络线工程（以下简称“潍邹高速昌乐联络线”）施工项目
2.公示媒体：评标结果公示发布于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ggzyjyzx.shandong.gov.cn）等
3.招标人：山高基建公司
4.中标候选人与预期中标价
（1）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潍坊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WZWYSG-1）第一中标候选人，预期中标价3,399,825,633.00元。
（2）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潍邹高速昌乐联络线施工一标段（WZLLSG-1）第一中标候选人，预期中标价1,436,376,749.00元。
5.公示时间：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1日。
二、项目概况及交易对方介绍
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参与潍坊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投标的关联交易公告》《关于参与潍邹高速昌乐联络线工程投标的关联交易公告》“三/（一）/1.本项目情况”及“二、关联方（招标人）基本

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获得潍坊至沂源高速施工一标段施工项目预期中标价为3,399,825,633.00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77%；获得潍邹高速昌乐联络线施工一标段施工项目预期中标价为1,436,

376,749.00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01%。若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项目最终能否中标、取得《中标通知书》及签署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最终签署施工合同，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受工程施工周期、原材料价格、安全生产等诸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风险。上述项目施

工期为1095天，公司将在施工工期内按照施工进度确认收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评标结果公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5-134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并于2025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及相关公告。因股份回购注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对《公司章程》中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内容进行相应修
改，公司注册资本由 1,560,987,803股变更至1,552,439,109股。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济南市历下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2010586X8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5.法定代表人：林存友
6.注册资本：壹拾伍亿伍仟贰佰肆拾叁万玖仟壹佰零玖元整
7.成立日期：1994年1月10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

程；土石方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特种设
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的事项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三、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8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修订）》的规定，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5年1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完成业务量（亿票）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025年11月
46.98
21.75
2.16

同比增长
2.17%
-4.19%
6.40%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

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7
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2、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1.73元/股
4、转股时间：2023年10月17日至2029年4月10日

5、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12月6日起算，截至2025年12月19日，韵达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

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

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40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 2,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45,0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24.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23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韵达转债”，债券代码“127085”。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韵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2.15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15元/股调整为 12.1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8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10元/股调整为 11.93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7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93元/股调整为 11.73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2日起生效。

二、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会

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

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5年12月6日-2025年12月19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

股价格11.73元/股的85%，即9.97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韵达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51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12
月19日在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9 人，代表股份75,596,85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641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股份 23,518,07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2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52,078,78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093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召开。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09,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反对6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269,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88%；反对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1%；弃权18,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5,576,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

3.01、《关于补选张鹏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663,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423,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187％。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张鹏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关于补选方吉鑫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657,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417,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37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方吉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

4.01、《关于补选王钻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724,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7％。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王钻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关于补选黄巧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717,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73％。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黄巧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关于补选李聪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4,687,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6％。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李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5,51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2%；反对 6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5,51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0%；反对6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7%；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范永超律师、余子沁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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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2025年12月19日在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要求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

独立董事 3人。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王钻先生召开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钻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王钻先生将任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完成董事补选暨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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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补选暨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已完成，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

化”）非独立董事赖潭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及相关专门委员会所任委员职务。董事赖久珉先生、江世平先生、狄旸女士、赵克辉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以及相关专门委员会所任委员职务。

辞职后赖潭平先生仍担任控股子公司福建绿康生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职务，江世平先

生仍担任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赖久珉先生、狄旸女士、赵克辉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任何职务。董事赖潭平先生、赖久珉先生、江世平先生及狄旸女士、赵克辉先生在公司股东会选举

出新任董事之前，切实履行了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一、补选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及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方吉鑫先生、张鹏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王钻先生、李聪先生、黄巧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前述董事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董事江世平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本次补选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方吉鑫先生、张鹏东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上述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公司上述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原董事赖潭平先生、赖久珉先生、狄旸女士及赵克辉先生

的辞职正式生效，前述各位董事在担任公司董事及各专门委员会职务期间，勤勉尽责、忠于职守，为

公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公司及董事会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董事长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

钻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自王钻先生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之日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

将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王钻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出生，本科学士学位。毕业伊始创办了福建纵

腾网络有限公司。现任纵腾集团总裁，中国仓协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2021年

深圳市龙岗区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王钻先后获得多项个人荣誉，包括“福建青年创业奖”(2020)”、
“福建省青年五四奖章”（2020）、“福建省优秀企业家”（2022）。

王钻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其控制的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9.99%的股份，除上述情形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王钻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